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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语言学家的说法 , 谚语属于表述性俗语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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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私凭文书官凭印 ”、“地凭文书官凭印 ”、“千年纸墨会说话 ”、“千年文约会说话 ”; 反映人们交

易诚信原则及其影响的 , 有 “好借好还 , 再借不难 ”、“常借常还 , 再借不难 ; 有借无还 , 开口

就难 ”; 反映交易的自愿原则的 , 有 “出价是买主 ”、“强迫不成买卖 , 捆绑不成夫妻 ”; 从交易

稳定性方面反映契约效力的 , 有 “嫁出去的女 , 卖出去的地 ”; 从肯定契约相对性方面反映契约

效力的 , 有 “人死账烂 ”、“人死债结 ”、“人死债入土 ”、“子债父绝 ”; 从否定契约相对性方面

反映契约效力的 , 有 “人死账不死 ”、“没有不还的债 ”、“父债子还 ”、“父债子还 , 夫债妻还 ”;

反映交易中的中人、保人地位及责任的 , 有 “没有中人难说话 ”、“做中做保 , 担待不小 ”; 反映

婚姻主婚权及当事人婚姻自主权的 , 有 “父母之命 , 媒妁之言 ”、“娶媳由父 , 嫁女由母 ”、“幼

嫁从亲 , 再嫁由身 ”、“先嫁由爹娘 , 后嫁由自己 ”、“头嫁由亲 , 二嫁由身 ”; 反映子女继承权

的 , 有 “父母的家当 , 儿一分 , 女一分 ”、“抱的儿子有一半 , 随娘儿子干瞪眼 ”等。

在程序法或诉讼法方面 , 反映法律程序启动之后之不可逆转性质的 , 有 “一字入公门 , 九

牛拔不出 ”、“人命无真假 , 只在原告不肯罢 ”、“有放陈的粮食 , 没有放陈的官司 ”; 反映官府裁

判之权威性的 , 有 “事大事小 , 见官就了 ”; 反映刑事证据要求的 , 有 “大盗沿街走 , 无赃不定

罪 ”、“捉贼须捉赃 , 捉奸须捉双 ”、“做贼来见赃 , 杀人来见伤 ”、“杀人的要见伤 , 做贼的要见

赃 , 犯奸的要见双 ”、“人赃现获 , 百喙难辞 ”; 反映刑事证据之假证攀诬情形的 , 有 “贼咬一

口 , 烂见骨头 ”、“贼口出圣旨 ”; 反映民事证据要求的 , 有 “要得不厮赖 , 只要原物在 ”、“有

了原物在 , 不怕两家赖 ”、“不怕胡死赖 , 但怕原物在 ”; 反映 “告 ”状和 “诉 ”状内容一般都

夸大其辞的 , 有 “无谎不成状 ”; 反映犯人招供心理的 , 有 “久状不离原词 ”; 反映打官司好处

的 , 有 “种肥田不如告瘦状 ”、“要恶做个媒人 , 要好打头官司 ”; 反映打官司害处的 , 有 “衙头

府底赔杯酒 , 赢得猫儿卖了牛 ”、“一场官司一场火 , 任你好汉没处躲 ”、“被盗经官重被盗 ”、

“人命官司两家穷 ”、“一争两丑 , 一让两有 ”、“一事到官 , 十家牵缠 ; 一人入狱 , 一家尽哭 ”、

“伙打官司事不赢 ”; 反映官府判决无定准的 , 有 “官断十条路 ”、“官断十条路 , 九条猜不着 ”、

“官断十条路 , 九条人不知 ”; 反映司法腐败及官吏贪赃枉法的 , 有 “天下衙门朝南开 , 有理无

钱休进来 ”、“衙门八字开 , 有理无钱莫进来 ”、“不怕天大官司 , 只要地大银子 ”、“财主家告官

哩 , 穷寒家告天哩 ”、“穷人上堂腿肚子转 ”、“千金不死 , 百金不刑 ”、“千金之子 , 不死于市 ”、

“法能为买卖 , 官可做人情 ”、“出钱不坐罪 ”、“不管有罪无罪 , 只怕瘟官朱笔 ”、“不怕没道理 ,

只怕官爱钱 ”、“不怕没有理 , 就怕问官偏 ”、“官向官 , 吏向吏 ”、“火到猪头烂 , 钱到公事办 ”、

“公人见钱 , 如蝇子见血 ”、“牲口见料 , 公人见票 ”、“差人见钱 , 不怕青天 ”、“差人见钱 , 猫

鼠同眠 ”, 因而 , 打官司的结果 , 历来是 “衙门从古向南开 , 就中无个不冤哉 ”、“取官漫漫 , 怨

死者半 ”; 反映衙门刑讯逼供成风的 , 有 “人是贱虫 , 不打不招 ”、“牛不打不撒屎 , 贼不拷不出

供 ”、“马不吊不肥 , 人不吊不招 ”、“抄手问贼 , 谁肯应呢 ”、“抄手问贼贼不招 ”; 反映刑讯逼

供后果的 , 有 “三木之下 , 何求不得 ”、“捶楚之下 , 何求不得 ”; 反映官府恶习和颟顸之风的 ,

有 “人命官司 , 救生不救死 ”; 反映人们主张息讼而痛恨唆讼心理的 , 有 “为人解忿息争 , 胜造

七级浮屠 ; 唆人告状倾家 , 定入阿鼻地狱 ”、“刀笔杀人终自杀 ”; 反映人们惧怕诉讼之心理的 ,

有 “屈死不告状 , 穷死不借钱 ”、“穷死别做贼 , 冤死不告状 ”、“饿死别做贼 , 屈死不告状 ”、

“冻死莫当当 , 气死莫告状 ”、“好战者阵亡 , 好讼者狱死 ”等。

总之 , 法律的内容、原则、精神 , 立法、司法、执法等法律现象 , 从法律心理到法律意识 ,

从合法、守法到非法、违法 , 从良法、陋规到法弊、时弊 , 都有相应的法谚。自然 , 法谚同时也

反映当时法律生活的特质。旧时的法谚 , 反映了那时的法律理想 , 折射出那时的法律实际。如

“王子犯法 , 庶民同罪 ”, 是在表达一种理想、一种平等的理念 , 是出于对法律之作为一般性规

则的平等性的诉求 ; “立法严 , 行法恕 ”, 又反映着当时的官员们在儒家思想浸淫下的以感化、

施恩为特征的司法、执法理念 ; “人是贱虫 , 不打不招 ”, 反映着旧时获取证供的倾向以及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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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的颟顸 ; “天下衙门朝南开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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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按奸盗之罪来拿问侵入者。明清律略同。正如薛允升所言 : “夜无故入人家 , 决非善类 , 奸盗

十居八九。”[ 7 ]465故该谚语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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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方面 , 法谚的作用是不同的。渊源于法律规定的法谚 , 具有宣传和普及法律的功能 , 对

于宣扬法律精神、传授法律知识、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 , 有切实的作用 ; 而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合

的法谚 , 带来的则是不准确的信息 , 容易使人形成错误意识 , 在实践中给人以错误的引导。比如

“妇人有事 , 罪坐夫男 ”, 与法律规则之 “一人有罪一人当 ”、“自行做事自身当 ”相冲突 , 国家

法律不认可这样一条规则 , 在实践中可能就有误导作用。不过 , 与法律相冲突的法谚 , 皆应有其

产生和流布的具体原因 , 具有可以理解、接受的特殊情况。比如亲属相盗 , 毕竟不同于常人相

盗 , 因而在法律上有减刑的优待 ; 同时 , 亲属毕竟有 “同居共财 ”的可能 : 其财既同 , 窃而不

为 “盗 ”罪 , 也说得通。“一家有罪 , 九家连坐 ”, 毕竟有商鞅的什伍连坐和王阳明的 “十家牌

法 ”的记载或制度背景为依据。至于 “一人造反 , 九族遭诛 ”, 也毕竟有实例可寻。甚至我们不

必把“九 ”理解为实数 ,而是形容数量多的虚数 ,也未尝不可。更何况 ,就比例来看 ,来源于法律规

定的法谚较多 ,影响更大 ;而与法律不符的法谚数量较少 ,其在社会中的影响 ,当不会太大。

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 , 是夸张和演绎之外的其他有负面影响的法谚。如 “罪不加众 ”、“法

不责众 ”、“罚不责众 ”, 其流弊无疑会助长恃众抗法者 ; “杀私牛 , 卖私酒 , 不犯出 , 乃高手 ”,

“家家卖酸酒 , 不犯是高手 ”、“丑事家家有 , 不犯是好手 ”, 与其说是劝诫人们不去如此做 , 毋

宁说是鼓励那些巧于犯法者 ; “杀奸杀双 ”、“杀人不死 , 不如不杀 ”, 鼓动的是血腥和暴戾 ; “捉

贼不如放贼 ”, 宣扬的又是但求私己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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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是善念 ”, 报复时间上有 “今生的冤仇今生解 ”、“远在儿孙近在身 ”、“君子报冤 , 且歇三

年 ”、“大丈夫报仇 , 在三年之外 ”、“三十年远报 ”、“君子报仇 , 十年不晚 ”的差别 , 有长期的

耐心等待 , 也有短期的即时报 ; 在恶报上 , 有不必报的 “人死不记冤 ”, 又有 “冤仇可解不可

结”的开初就不必结怨的劝解。更有出于善报目的的专门针对官吏的劝诫谚语 : “衙门里面好修

行 ”、“公门好修行 ”、“若知牢狱苦 , 便发菩提心 ”。甚至法律报应之外 , 还有神鬼之报存在 , 所

谓 “明有王法 , 暗有神灵 ”, 人报出了差错 , 就寄托于鬼神报应。又如 , 法谚 “不怕千日罪 , 只

要当日悔 ”, 它的外围基础是 “人非圣贤 , 孰能无过 ”、“知过能改 , 善莫大焉 ”、“不怕错 , 就

怕不改过 ”、“知过必改 , 便为好人 ”、“人皆有过 , 改之为贵 ”等反映改过和悔过的谚语。

关于后者 , 表现为法谚派生出了生活常理。如 “不知者不罪 ”, 本是一项法律原则 , 但在发

展中 , 又有了 “不知者不怪罪 ”、“不知者不怪 ”等日常生活原理 , 意指不知情而做了错事 , 可

以获得他人的宽容、原谅。这就与法律无涉了。

法谚派生出生活常理 , 常常是在肯定法谚原理的前提下 , 对相关行为和现象予以说明和揭

示。如在肯定交易诚信原则的前提下 , 又有 “刻薄不赚钱 , 忠厚不折本 ”、“昧心钱赚不得 ”、

“交易不成仁义在 ”、“钱财如粪土 , 仁义值千金 ”、“钱财乃身外之物 ”等谚语 ; 在肯定法谚

“欠债还钱”的意识下 , 劝诫人们对举债持谨慎态度的谚语 , 有 “好账不如无 ”、 “无债一身

轻 ”、“好借债 , 穷得快 ”、“人穷穷在债里 , 天冷冷在风里 ”、“揭新账 , 还旧账 , 债务不清 ”、

“与其欠钱 , 不如卖田 ”、“不欠账 , 穷也得 ; 不发风 , 冷也得 ”、“拆东墙 , 补西墙 , 窟窿原

在 ”, 甚至抨击 “怕见的是怪 , 难躲的是债 ”、“瞒债必穷 , 瞒病必死 ”、“于官不贫 , 赖债不富 ”

的躲债、瞒债、赖债现象 , 正确的做法是 “揭债要忍 , 还债要狠 ”; 在肯定法谚诚信和平等原则

下 , 又有反映交易的利害计算性质的谚语 , 如 “先小人 , 后君子 ”、“漫天讨价 , 就地还钱 ”、

“宁可卖了悔 , 休要悔了卖 ”; 在肯定土地合法交易 (买卖、典卖等 ) 效力的前提下 , 又有反映

其交易频繁的谚语 , “百年田地转三家 ”、“千年田土八百翁 ”、“田是主人人是客 ”、“有千年产 ,

无千年主 ”、“千年房舍换百主 , 一番拆洗一番新 ”等。这些谚语 , 对交易是否需要进行以及交

易进行的速度、质量、稳定性等 , 均有一定的影响作用。

更值得提到的是情理法问题 , 这是理解法谚与外围谚语关系的又一大关键所在。法谚有

“合情合理合法 ”, 那是最好 ; 但一般是 “合法的不合理 , 合理的不合法 ”, 理与法甚至情与法之

间往往呈现矛盾、冲突情形 , 这就有个相互关系问题了。法谚有 “国法无私 ”、“官法不容情 ”、

“军法不容情 ”, 法与情冲突 , 在处理上只能顺法而去情 ; 但 “王道不外乎人情 ”, 则法律又不能

离开人情 , 故而 , 谚语就有 “酒肉穿肠吃 , 王法依正行 ”、“酒肉摊场吃 , 王条依正行 ”, 干脆来

个所谓 “情法两尽 ”。进一步地 , “律设大法 , 礼顺人情 ”、“律依王法 , 理顺人情 ”的抽象原

则 , 会遇到个案的 “杀人可恕 , 情理难容 ”, 即法律虽能宽恕 , 而情理不能容许 (或与之相反的

说法 , 叫 “情理难容、杀人可恕 ”, 即情理虽难能容许 , 但杀人事出有因 , 又可宽恕 ) , 则法的

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情理问题。在天理、国法、人情的关系上 , 人们的认识是 “必合天理、人情 ,

而后成为国法也 ”①。中国人不能离开、也没能离开法律 , 但他们更是生活在情理之中的。对于

一般人而言 , 法律离他们较远 , 情理离他们最近 , 是他们日常讲论最频繁的话题 , 也是他们度量

人与事的准据。谚云 “吃的盐和米 , 讲的情和理 ”, 甚至 “不会做官 , 也会评情 ”, 正是此意。

在外围谚语中 , “理 ”最重要 , 被做着特别的强调。人的生活 , 事的本质 , 人畜之别 , 不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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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[清 ] 何刚德 : 《座客偶谈》卷三。按 , 类似说法很多。甚至断狱就是准情酌理 , 其余所谓证据都是靠不住的。清袁守

定 《图民录》卷二 《详细则民不冤》云 : “词讼情变百出 , 苦难凭信。如证佐可凭也 , 而多贿托 ; 契约可凭也 , 而多伪赝 ; 官

册可凭也 , 而多偷文 ; 族谱可凭也 , 而多栽佔。然则决讼者 , 将何所据乎 ? 惟有准情酌理 , 详细推鞫。但能详细 , 民自不冤 ,

所可据者 , 此耳。”见刘俊文等编 : 《官箴书集成》第 5册 , 黄山书社 1997年版 , 第 200页。



是一个 “理 ”字。人与动物、植物的植植植植植植植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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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理解谚语 “不近人情 , 举足尽是危机 ; 不体物情 , 一生俱成梦境 ”、“处人不可任己意 , 要

悉人之情

˙Ø



渠道和主要源泉 ; 在今天 , 新型的法谚也将起相同的作用 , 发挥类似的功能。它的通俗、易记 ,

切近人们的生活 , 仍然将流传广泛、深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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